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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議內容 

 

跟進人 

 議程[1] - 簡介  

   

1.  主席歡迎新一屆委員出席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，並

簡單介紹各位出席人士予大家認識。 

 

   

2.  主席介紹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的職責範圍，包括就任何與供電、電

力裝置、電力線路及電氣產品安全有關的事宜或就安全用電事宜，

向機電工程署署長提供意見。 

 

   

3.  主 席 提 醒 各 委 員 須 遵 守 公 務 委 員 會 及 管 理 局 成 員 的 利 益 申 報 指

引，當委員得悉委員會須予討論事項與委員本身的利益可能有衝突

時，應詳盡披露有關利益，而所申報的利益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中。 

 

   

 議程[2] – 《電力條例》及其附屬規例概要(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

件第 4/2012 號) 

 

 

4. 署方介紹上述文件，概述《電力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的內容，並介

紹機電工程署在電氣安全方面的執法工作。 

 

   

5.  有委員表示，法例要求電力裝置擁有人須要每五年為裝置安排定期

檢測，是否包括個別用戶例如工業經營場所。  

 

   

6.  署方回應表示，根據《電力(線路)規例》，如電力裝置是安裝在工

業經營場所而其應允許負載量超越 200 安培，其擁有人必須每 5

年安排 1 次定期檢測，確保電力安全。   

 

   

7.  有委員表示，根據《電力條例》只有註冊電業承辦商才可立約進行

電力工作，但一般裝修工程公司及電器銷售店亦有可能與人立約進

行電力工作，他們未必了解上述法例要求，署方會如何處理。  

 

   

8.  署方回應表示，裝修工程公司及電器銷售店與人立約進行電力工作

屬於違法，可被檢控。 自法例實施以來，署方不斷透過多種渠道

向市民宣傳法例要求，今後亦會繼續向有關業界人士宣傳，提醒他

們法例的相關要求。 

 

機電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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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議內容 

 

跟進人 

 

 

 

議程[3] - 推行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持續進修計劃的最新進展 

(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5/2012 號)  

 

9. 署方介紹上述文件，概述推行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持續進修計劃（持

續進修計劃）的最新進展。 

 

   

10.  有委員表示，根據文件資料，現在已滿足了持續進修計劃要求的註

冊電業工程人員比實際到期人數多，原因為何。另外，委員亦查詢

有多少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因未能滿足計劃要求而未能續牌。 

 

   

11.  署方回應表示，相信是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希望提早完成持續進修要

求，以免其註冊續期受影響。另外，暫時未有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因

此計劃而未能續牌。 

 

   

12.  有委員表示，署方會否在網上進行持續進修計劃的訓練。  

   

13.  署方回應表示，暫時未有計劃在網上進行訓練，但署方會因應情況

而考慮會否推出網上訓練。 有委員表示，根據他的個人經驗，電

業工程人員親身上課時有機會與導師及其他業界人士交流，這個互

動學習是網上訓練未能提供的，因此他支持署方維持現行親身上課

的安排。 

 

   

 議程[4] -家用電氣產品事故檢討 

(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6/2012 號) 

 

   

14.  署方介紹上述文件，向委員介紹機電署在過去三年進行的家用電氣

產品事故檢討結果，以及所採取的跟進行動。 

 

   

15.  有委員表示，署方會否考慮要求電氣產品供應商定期為其產品進行

測試及領取安全證明書，以確保電氣產品的生產質素。 

 

   

16.  署方回應表示，電氣產品的產品周期有長有短，定期測試並不適用

於周期較短的電氣產品，至於周期較長的電氣產品，署方現時在市

場以抽檢方式，令業界有所警惕。 署方會留意國際社會對電氣產

品安全的要求，作出相應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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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議內容 

 

跟進人 

17. 有委員表示，於 2011 年有關洗衣機的意外數字上升，署方有否分

析原因。另外，委員亦表示與機件故障有關的意外事故在 2010 和

2011 年有所上升，會否有特別原因。最後，缺乏維修保養在過去

數年佔意外事故大部份，會否與電器設計有關。 

 

   

18.  署方回應表示，署方經常監測及分析意外事故數字，若確認導致事

故的主因，署方必定會向巿民發放有關資訊。 由於事故的發生涉

及因素眾多，而意外數字基數較細，所以很難確定某些數字上升或

下降的原因，但估計其中一個原因與天氣情況有關，例如天氣炎熱

時，市民使用冷氣機時間較長，因而冷氣機事故數字也相應較高，

而天氣潮濕時，電器的事故也會較多。  

機電署 

   

19. 有委員表示，人為因素是導致電氣產品意外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，

因此如何有效推廣正確使用電氣產品尤為重要。 此外，電氣產品

是否有適當的安裝、操作說明以及警告標示等亦不容忽視。 

 

   

20.  署方表示認同委員的意見，今後會繼續加強公眾宣傳和教育。  

 

機電署 

 議程[6] - 其他事項   

   

21.  有委員表示，目前《電力條例》對電線導電率的規格並沒有明確規

定，署方會否在這方面作出跟進。 

 

   

22.  署方回應表示，電線屬於電氣產品，其安全受《電氣產品(安全)規

例》監管。 署方留意到有報章報導有關劣質電線的導電率問題，

會與電業界研究是否須在現有法例以上加設相關指引，以阻止劣質

電線的供應。 

機電署 

   

23. 有委員表示，最近發生了數宗電力工業意外，署方會否有跟進行動。  

   

24.  署方回應時表示非常關注近日發生的電力工業意外，每宗事故都跟

進調查，如發現有人觸犯法例，會採取執法行動。另外，署方會加

強向業界宣傳「先停電、後工作」安全工作文化，亦因應最近事故

特別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工作，例如出版《電力快訊》號外、在

11 月電力規例研討會加入意外個案分析及在持續進修講座提醒業

界等，並會和勞工處合作加強向建築業界宣傳電力安全。 

機電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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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議內容 

 

跟進人 

25. 有委員表示，署方可否就「先停電、後工作」安排立法，以確保電

力工作的安全。 

 

   

26. 署方回應表示，註冊電業工程人員應遵守《電力(線路)規例工作守則》中

關於帶電工作的限制及安全預防措施的規定，以確保其電力工作及在其

監督下進行的電力工作不會發生危險。倘若不遵守以上守則，引致電力

工作發生危險，已屬於違反法例要求，可被紀律處分。 

機電署 

   

27. 有代表電業界的委員表示，電業界有配合署方推行「先停電、後工

作」的要求，在進行帶電工作前會進行風險評估。此外，業界亦已

跟職業安全健康局合作，以進一步推廣電力工作的安全事宜。 

 

   

 議程[7] -下次開會日期   

   

28.  就下次開會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秘書處將另行通告各委員。  

   

 


